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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溪排水第十號橋改建工程 

公聽會說明資料 

壹、 興辦事業概況 

一、 本案工程位於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五段與安中路五段 1 巷叉路

跨越曾文溪排水，此路段為台南市東西向主要道路之一，為橫

貫安南區各聚落之重要道路，屬於 108 年 8 月 15 日「變更台

南市安南區都市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都市計

畫道路用地，本工程範圍皆位於臺南都市計畫區內，東西側土

地使用為農業區，現況橋長 10.86 公尺、橋寬度為 20 公尺、梁

底標高 2.07 公尺、橋面標高 2.82 公尺，經檢討後橋涵長度不

足，梁底過低以及通洪不足，故規劃將曾文溪排水第十號橋改

建為橋長 58.40 公尺、橋寬 20 公尺、梁底標高 3.05 公尺，橋

面標高 4.10 公尺之 I 型鋼樑落墩之橋樑型式。 

 

二、 曾文溪排水第十號橋現況以雙孔橋涵方式設置，橋樑寬度為 2

0 公尺，橋涵長度不足且梁底過低，依「申請施設跨河建造物

審核要點(101.09.07)」之規定，橋樑之最低梁底高程必須高於

河道兩岸之計畫堤頂高程為原則，曾文溪排水第十號橋經與計

畫水位及計畫堤頂高比較後，其梁底過低，且依照「台南地區

曾文溪排水治理計畫 99.05」，頂部河道淨寬度需為 50.43 公

尺，因此需進行改建，規劃設計應符合綜合治水概念及集水區

整體規劃等治水理念，結合集水區上、中、下游整體治理並兼

顧安全、生態與景觀，以達成治水、利水、親水、活水、保水

之最高目標。 

 

三、 本計畫工程規劃主要考量經檢討後橋涵長度不足、梁底過低以

及通洪不足，遇雨容易造成樑體浸泡於溪水中，導致橋樑損

壞，進一步影響周遭居民之安全，實有改善之必要，工程範圍

用地已優先勘選公有土地、既有道路，故無其他可替代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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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範圍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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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理性評估報告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依據土地

徵收條例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續

發展因素及其他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說明如下。 

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社會因素 徵收所影響人

口之多寡、年

齡結構 

本計畫所需土地共計17筆，總面積3,

381.52平方公尺，公有土地面積407.565平

方公尺，所佔比例12.05%，私有土地面積

為2,973.955平方公尺，所佔比例87.95%，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共計16人，本工程坐落

於臺南市安南區顯宮里、公塭里、淵西里，

108年度6月份安南區總人口194,111數

人，總戶數64,824戶，其中顯宮里總人口

數1,675人，總戶數508戶，男性人口數821

人，女性人口數854人，公塭里總人口數1,

101人，總戶數348戶，男性人口數569人，

女性人口數532人，淵西里總人口數4,132

人，總戶數1,370戶，男性人口數2,041人，

女性人口數2,091人，安南區年齡結構以31

-50歲人口為主。 

本計畫徵收私有土地範圍內多為道路

用地，對人口結構較無直接影響。 

徵收計畫對周

圍社會現況之

影響 

本計畫係因曾文10號橋橋涵長度不

足，梁底過低以及通洪斷面不足，遇雨容

易造成樑體浸泡於溪水中，導致橋樑損

壞，橋梁改建後，不僅提升地方防災能力

保障居民安全，也能提高生活品質，對社

會現況有正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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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徵收計畫對弱

勢族群生活型

態之影響 

本計畫範圍內使用現況多為道路使

用，並無造成人口遷移問題，故對於弱勢

族群生活型態造成影響輕微。 

徵收計畫對居

民健康風險之

影響程度 

依據健康風險評估規範，開發單位辦

理開發行為時就營運階段，依其運作若影

響範圍內居民健康，需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作業。運作係指化學性物質之製造、使用、

貯存或廢棄等行為。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之性質係屬土地徵

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定之交通事業，非

興建具污染性之工業區，且橋梁改建後，

加強橋梁結構強度，增加地方防災能力，

提升地方居民交通安全性，對於居民健康

風險屬正面之影響。 

經濟因素 徵收計畫對稅

收影響 

本案橋樑改建工程完竣後，不僅改善橋

樑結構安全，對該區生活環境品質的提升亦

有相當的助益，有效帶動地區之經濟發展，

增加政府相關稅收。 

徵收計畫對糧

食安全影響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使用現況以道路用地

為主，無徵收農業用地，故對於糧食安全較

無直接影響。 

徵收計畫造成

增減就業或轉

業人口 

本計畫土地使用現況主要為道路使

用，無影響建築改良物之疑慮，不影響人口

轉業及減少就業情形。 

徵收費用及各

級政府配合興

辦公共設施與

政府財務支出

本計畫涉及臺南市安南區淵北段、淵

南段、農場段，私有面積2,973.955平方公

尺，總面積為3,381.52平方公尺，私有土地

占全範圍面積87.95%。補償費用由本府負

擔，無排擠其他公共建設之情形，故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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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及負擔情形 費來源無虞。 

徵收計畫對農

林漁牧產業鏈

影響 

本計畫土地使用現況以道路為主，係

依都市規劃原意進行開闢，對農林漁牧產

業鏈幾無負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土

地利用完整性

影響 

本計畫依都市計畫原意施作，工程完

工後，加強橋梁結構強度，增加地方防災

能力，提升地方居民交通安全性，對於土

地利用完整性無直接影響。 

文化及生態

因素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城鄉自然

風貌改變 

本計畫工程現況為道路使用，工程完工

後，提升橋樑結構強度，梁底高程提高，減少

橋梁損壞之風險，並於施工過程，納入自然生

態理念，以減少對自然風貌之衝擊。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文化古蹟

改變 

根據文獻記載及田野調查，本範圍並

無文化古蹟或資產，日後施工倘發現地下

相關文化資產將由施工單位依文化資產等

相關規定辦理。 

因徵收計畫而

導致生活條件

或模式發生改

變 

本計畫工程橋梁改建後，不僅提升地

方防災能力保障居民安全，也能提高生活

品質，本工程現況多為道路用地，對於居

民生活條件或模式影響甚微。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生態環境

之影響 

本計畫周邊土地使用現況主要為道路

使用，工程施作將依據工程施工計畫進

行，施工過程對生態有完善之維護計畫，

不致對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 

徵收計畫對該

地區周邊居民

或社會整體之

本計畫工程完工後，將可提供更安全

舒適之交通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增

強地方防災能力，對於周邊居民及社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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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影響 體有正面之影響。 

永續發展因

素 

國家永續發展

政策 

依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105

年3月永續發展政策綱領中所羅列之重點

發展政策，共分為4個層面：「永續的環

境」、「永續的社會」、「永續的經濟」、「執

行的機制」。 

「永續的社會」層面之第二面向「居

住環境」、第五面向「災害防救」分別提及

為提升城市競爭力與居住生活品質及全球

氣候變遷下災害加劇，重視各項災害防治

與救災的重要性。本工程完工後，將有助

於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並加強地方防災機

能，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永續指標 本計畫係依108年8月15日「變更台南

市安南區都市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案」之都市計畫原意進行開闢，增進

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生活福址，提升交通通

行安全與生活品質同時加強防災機能，符

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方向。 

國土計畫 本計畫工程範圍用地係屬都市計畫用

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已依都市計畫法

定程序完成公告實施。另外，勘選土地係

配合國土計畫，因應未來發展需求，並期

以最少的土地使用及影響範圍，達成最大

交通改善及道路服務效能。綜上，本計畫

符合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及國土計畫。 

綜合評估分析 本工程符合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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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法性，經以下之評估，本案應屬適當: 

1.興辦事業計畫之公益性 

本計畫主要係為配合曾文10號橋橋涵

長度不足，梁底過低以及通洪斷面不足，

遇雨容易造成樑體浸泡於溪水中，導致橋

樑損壞，橋梁改建後，不僅提升地方防災

能力保障居民安全，改善既有道路交通安

全之隱憂，故符合公益性原則。 

2.興辦事業計畫之必要性 

本計畫現況橋長10.86公尺、橋寬度為

20公尺、梁底標高2.07公尺、橋面標高2.82

公尺，經檢討後橋涵長度不足，梁底過低

以及通洪不足、考量用路人之安全，及橋

樑結構安全性等問題，有其改善之必要，

故符合必要性原則。 

3.興辦事業計畫之適當性 

本道路工程規劃係以都市計畫規劃原

意為前提，且為提高該區土地使用之潛

力，考量道路通行安全，其路線勘選已對

土地所有權人損害最低。另橋樑改建工

程，係為符合工程設計永續利用之目的，

及保障公共利益，應取得開闢範圍內之土

地所有權，故不宜以租用或設定地上權等

方式取得土地。 

本計畫不影響農林漁牧業生產環境、

生態環境及文化古蹟等，工程範圍均係道

路開闢、拓寬必需使用之土地，並已考量

土地現況、權衡計畫對於居民生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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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影響說明 

綜觀本計畫長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邊居

民生活品質，對社會整體環境發展有益，

顯無損害與利益失衡之情況，應符合適當

性原則。 

4.興辦事業計畫之合法性 

本工程係依據下列規範辦理開闢。 

(1) 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2款 

(2) 都市計畫法第42條、48條 

(3) 108年8月15日「變更台南市安南區都市

計畫(第五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 

 


